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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华兴镇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华兴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

工作专班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区党的二十大维稳安保专项行动部署，集中力量推动安全大检查走深走实、百日大整治真查真治，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奠定坚实的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基础，按照全区安全稳定大会部署和区委九大专项行动工作安排，决定成立全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工作专班，统筹推动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干起来、落下去、见实效，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但永贵  党委副书记  镇长

副组长：陆洪华  政法委员  副镇长

            龙  彬  党委委员  人武部长  副镇长

        冯廷伟  宣传、统战委员

成  员：应急办、平安办、生态治理中心、司法所、财政办、规建办、民社办、经发办、社保所、农服中心、党政办、党群办负责人。
专班办公室设在应急办，负责全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工作专班日常工作，由应急办分管领导龙彬兼任办公室主任，其余站、办、所、中心负责人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应急办综合协调，具体牵头专班办公室日常工作。

二、工作职责

全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工作专班主要履行以下职责：一是制定方案，明确整治任务、步骤、措施，确保各类重大风险隐患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整治实。二是研判调度，建立安全风险定期研判调度机制，实行月研判、月总结、月报告。三是督查指导，综合运用交办督办、警示约谈、通报批评、跟踪督促整改。四是信息报送，按要求及时将全镇安全大检查百日大整治工作情况报送至应急办。
三、工作要求
一是压实责任制。制定方案，明确镇、村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形成“党政主要领导全面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站、办、所、中心、各村（社区）及企业属事属地负责”的工作格局。

二是实行“一月一报”制度，报表每月都要求按时报送，问题整改按照责任人（单位）每月积极推送，每月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总结、研究相关工作，破解工作难题。

三是责任追究制。镇纪委组成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督查组，以日常巡查、明察暗访的方式，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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